
解釋字號 釋字第62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5年12⽉06⽇

解釋爭點 最⾼⾏政法院91.3.26聯席會議決議違憲?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課

⼈⺠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⼈⺠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

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稅基、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或法律明

確授權之命令定之，迭經本院闡釋在案。

　　中華⺠國七⼗四年六⽉三⽇增訂公布之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

之⼀（以下簡稱增訂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）第⼀項規定：

「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⽽現存

之原有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

⽅剩餘財產之差額，應平均分配。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

產，不在此限」。該項明定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之剩餘

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，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、教養⼦女及婚

姻共同⽣活貢獻所為之法律上評價。因此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

共同協⼒所形成之聯合財產中，除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者外，

於配偶⼀⽅死亡⽽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，其尚存之原有財產，即

不能認全係死亡⼀⽅之遺產，⽽皆屬遺產稅課徵之範圍。

　　夫妻於上開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增訂前結婚，並適⽤聯

合財產制，其聯合財產關係因配偶⼀⽅死亡⽽消滅者，如該聯合

財產關係消滅之事實，發⽣於七⼗四年六⽉三⽇增訂⺠法第⼀千

零三⼗條之⼀於同年⽉五⽇⽣效之後時，則適⽤消滅時有效之增

訂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規定之結果，除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

得者外，凡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，⽽於聯合財產關係消滅

時現存之原有財產，並不區分此類財產取得於七⼗四年六⽉四⽇

之前或同年⽉五⽇之後，均屬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計算範

圍。⽣存配偶依法⾏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者，依遺產及贈

與稅法之立法⽬的，以及實質課稅原則，該被請求之部分即非屬

遺產稅之課徵範圍，故得⾃遺產總額中扣除，免徵遺產稅。

　　最⾼⾏政法院九⼗⼀年三⽉⼆⼗六⽇庭⻑法官聯席會議決

議，乃以決議縮減法律所定得為遺產總額之扣除額，增加法律所

未規定之租稅義務，核與上開解釋意旨及憲法第⼗九條規定之租

稅法律主義尚有未符，應不再援⽤。

1

2

3

4



理由書 　　最⾼⾏政法院在具體個案之外，表⽰其適⽤法律⾒解之決

議，原僅供院內法官辦案之參考，並無必然之拘束⼒，雖不能與

判例等量⿑觀，惟決議之製作既有法令依據（⾏政法院組織法第

三⼗條及最⾼⾏政法院處務規程第⼆⼗八條），⼜為代表最⾼⾏

政法院之法律⾒解，如經法官於裁判上援⽤時，⾃亦應認與命令

相當，許⼈⺠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之

規定，聲請本院解釋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七四號解釋闡釋有案，

合先說明。

　　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課

⼈⺠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⼈⺠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

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稅基、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或法律明

確授權之命令定之，迭經本院闡釋在案。最⾼⾏政法院以上開決

議⽅式表⽰法律⾒解者，須遵守⼀般法律解釋⽅法，秉持立法意

旨暨相關憲法原則為之；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，⽽增減法律所定

租稅義務者，⾃非憲法第⼗九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。

　　增訂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第⼀項規定：「聯合財產關係

消滅時，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⽽現存之原有財產，扣

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⽅剩餘財產之差

額，應平均分配。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，不在此

限」。其立法理由為：「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，以夫妻雙⽅剩餘

財產之差額，平均分配，⽅為公平，亦所以貫徹男女平等之原

則。例如夫在外⼯作，或經營企業，妻在家操持家務，教養⼦

女，備極辛勞，使夫得無內顧之憂，專⼼發展事業，其因此所增

加之財產，不能不歸功於妻⼦之協⼒，則其剩餘財產，除因繼承

或其他無償取得者外，妻⾃應有平均分配之權利，反之夫妻易地

⽽處，亦然」（⾒立法院公報第七⼗四卷第三⼗八期院會紀錄第

五⼗八⾴及第五⼗九⾴）。由此可知，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，夫

或妻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，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、教

養⼦女及婚姻共同⽣活貢獻所為之法律上評價，性質上為債權請

求權。因此聯合財產關係因配偶⼀⽅死亡⽽消滅，⽣存配偶依法

⾏使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時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立法⽬

的，以及實質課稅原則，該被請求之部分即非遺產稅之課徵範

圍。

　　任何法規皆非永久不能改變，立法者為因應時代變遷與當前

社會環境之需求，⽽為法律之制定、修正或廢⽌，難免影響⼈⺠

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。對於⼈⺠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，立法者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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酌法律制定、修正或廢⽌之⽬的，原則上固有決定是否予以維持

以及如何維持之形成空間。惟如根據信賴保護原則有特別保護之

必要者，立法者即有義務另定特別規定，以限制新法於⽣效後之

適⽤範圍，例如明定過渡條款，於新法⽣效施⾏後，適度排除或

延緩新法對之適⽤（本院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，或

採取其他合理之補救措施，如以法律明定新、舊法律應分段適⽤

於同⼀構成要件事實等（八⼗五年⼗⼆⽉⼆⼗七⽇修正公布之勞

動基準法增訂第八⼗四條之⼆規定參照），惟其內容仍應符合比

例原則與平等原則。

　　新法規範之法律關係如跨越新、舊法施⾏時期，當特定法條

之所有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⽣效施⾏後始完全實現時，則無待法

律另為明文規定，本即應適⽤法條構成要件與⽣活事實合致時有

效之新法，根據新法定其法律效果。是除非立法者另設「法律有

溯及適⽤之特別規定」，使新法⾃公布⽣效⽇起向公布⽣效前擴

張其效⼒；或設「限制新法於⽣效後適⽤範圍之特別規定」，使

新法⾃公布⽣效⽇起向公布⽣效後限制其效⼒，否則適⽤法律之

司法機關，有遵守立法者所定法律之時間效⼒範圍之義務，尚不

得逕⾏將法律溯及適⽤或以分段適⽤或⾃訂過渡條款等⽅式，限

制現⾏有效法律之適⽤範圍。⾄立法者如應設⽽未設「限制新法

於⽣效後適⽤範圍之特別規定」，即過渡條款，以適度排除新法

於⽣效後之適⽤，或採取其他合理之補救措施，⽽顯然構成法律

之漏洞者，基於憲法上信賴保護、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之要求，

司法機關於法律容許漏洞補充之範圍內，即應考量如何補充合理

之過渡條款，惟亦須符合以漏洞補充合理過渡條款之法理。

　　增訂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第⼀項規定之歷史事實（⾒立

法院公報第七⼗四卷第三⼗九期第七⾄⼗⾴），縱有解釋為「夫

或妻於七⼗四年六⽉五⽇後所取得⽽現存之原有財產」，始得列

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計算範圍之可能，惟探求立法意旨，

主要仍應取決於表現於法條文字之客觀化之立法者意思，⽽非立

法者參與立法程序當時之主觀⾒解。增訂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

⼀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計算，既明確規定以「婚姻

關係存續中」界定取得原有財產之時間範圍，客觀文義上顯然已

無就財產之取得時點再予分段或部分排除之可能，則司法機關適

⽤上開規定，探究立法意旨，⾃無捨法條明文，⽽就立法者個⼈

主觀⾒解之理。況本院尚應評價將立法者之決定作上開解釋，是

否符合憲法保障男女平等及婚姻與家庭之意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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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⾄於夫妻於⺠法親屬編公布施⾏前結婚，可否適⽤聯合財產

制？或夫妻雖於七⼗四年六⽉四⽇⺠法親屬編修正施⾏前結婚，

但並非⾃結婚時起持續適⽤聯合財產制者，如聯合財產關係因配

偶⼀⽅死亡⽽消滅時，其⽣存配偶是否取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

求權？如何計算？是否免徵遺產稅？均與本件乃針對七⼗四年六

⽉四⽇⺠法親屬編修正施⾏前結婚，並持續適⽤聯合財產制夫妻

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問題所為解釋之法律基礎不同，故不

在本件解釋範圍內，⾃不待⾔。

　　最⾼⾏政法院於九⼗⼀年三⽉⼆⼗六⽇庭⻑法官聯席會議作

成決議：「⺠法親屬編於七⼗四年六⽉三⽇修正時，增訂第⼀千

零三⼗條之⼀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規定。同⽇修

正公布之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⼀條規定：『關於親屬之事件，在

⺠法親屬編施⾏前發⽣者，除本施⾏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不適⽤⺠

法親屬編之規定；其在修正前發⽣者，除本施⾏法有特別規定

外，亦不適⽤修正後之規定。』明揭親屬編修正後之法律，仍適

⽤不溯既往之原則，如認其事項有溯及適⽤之必要者，即應於施

⾏法中定為明文，⽅能有所依據，乃基於法治國家法安定性及既

得權益信賴保護之要求，⽽⺠法親屬編施⾏法就⺠法第⼀千零三

⼗條之⼀並未另定得溯及適⽤之明文，⾃應適⽤施⾏法第⼀條之

規定。⼜親屬編施⾏法於八⼗五年九⽉⼆⼗五⽇增訂第六條之⼀

有關聯合財產溯及既往特別規定時，並未包括第⼀千零三⼗條之

⼀之情形。準此，七⼗四年六⽉四⽇⺠法親屬編修正施⾏前結

婚，並適⽤聯合財產制之夫妻，於七⼗四年六⽉五⽇後其中⼀⽅

死亡，他⽅配偶依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規定⾏使夫妻剩餘財產差

額分配請求權時，夫妻各於七⼗四年六⽉四⽇前所取得之原有財

產，不適⽤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規定，不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

請求權計算之範圍。是核定死亡配偶之遺產總額時，僅得就七⼗

四年六⽉五⽇以後夫妻所取得之原有財產計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

額，⾃遺產總額中扣除」。第查：

　　增訂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所規定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

權之適⽤條件與計算基礎，為「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於

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⽽現存之原有財產」。所謂婚姻關係存續

中，從文義上理解，乃⾃結婚後⾄婚姻關係消滅時⽌，⾄於婚姻

關係究係於七⼗四年六⽉四⽇以前或同年⽉五⽇以後發⽣，並非

所問，本無從得出「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所規定剩餘財產差額分

配請求權，僅得計入七⼗四年六⽉五⽇後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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⽽現存之原有財產」之結論；⾄於⺠法親屬編施⾏法於八⼗五年

九⽉⼆⼗五⽇增訂公布第六條之⼀規定，係為釐清聯合財產中夫

妻財產之歸屬關係，與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並無直接關聯；

更就立法⽬的⽽⾔，增訂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規定既為實現

憲法保障男女平等、維護婚姻及家庭之⽬的，旨在給予婚姻關係

存續中夫或妻對家務、教養⼦女及婚姻共同⽣活之貢獻，在夫妻

聯合財產制度之下，前所未獲得之公平評價。如果將聯合財產關

係中之原有財產，區分為七⼗四年六⽉四⽇以前或同年⽉五⽇以

後取得者，與實現憲法⽬的之修法意旨實有未符。上開最⾼⾏政

法院之決議，既未就立法明定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所欲

實現之憲法⽬的，審酌增訂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之適⽤效

果；亦未就該規定法律效果涵蓋之範圍，說明何以應將七⼗四年

六⽉四⽇前所取得⽽現存之原有財產切割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聯

合財產之外；更未說明七⼗四年六⽉四⽇之前，婚姻關係存續中

夫或妻對家務、教養⼦女及婚姻共同⽣活之貢獻，與配偶之⼀⽅

對於在上開⽇期前之原有財產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

計算基礎之信賴相較，為何前者應受法律較低之評價，以及此種

評價，是否符合憲法上之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；乃逕將立法者未

設「限制新法於⽣效後適⽤範圍之特別規定」，新法應依⼀般法

律適⽤原則適⽤，且已經依法適⽤於個案之增訂⺠法第⼀千零三

⼗條之⼀所明定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計算基礎，⼀律限制

解釋為七⼗四年六⽉五⽇後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⽽現存之原有

財產，違反⼀般法律解釋⽅法，與該條規定之立法⽬的亦有未

符。⼜縱使將七⼗四年六⽉四⽇前所取得⽽現存之原有財產亦計

入此項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範圍，⽽對於原居於較有利法

律地位⼀⽅配偶有所影響，然依增訂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第

⼀項規定，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，同條第⼆項已設有酌減分配額

之機制，且於核課遺產稅時，若有⾏使上開規定之剩餘財產差額

分配請求權者，繼承⼈均有知悉之機會（財政部八⼗七年⼀⽉⼆

⼗⼆⽇台財稅字第八七⼀九⼆五七０四號函、九⼗四年六⽉⼆⼗

九⽇台財稅字第０九四０四五四０⼆八０號函參照），得有上述

請求救濟之途徑，以期平衡，則其影響亦僅使該較有利之⼀⽅配

偶喪失可能不符合憲法保障男女平等、婚姻與家庭之⽬的之財產

利益，並未使其符合憲法⽬的之財產利益遭受剝奪，與憲法上之

信賴保護原則、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並無不符。尤其本院釋字第

四⼀０號解釋已宣⽰男女平等原則，優先於財產權⼈之「信賴」



後，增訂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規定不具有溯及效⼒，已屬立

法者對⺠法親屬編修正前原已存在之法律秩序之最⼤尊重，司法

機關實⽋缺超越法律文義，以漏洞補充之⽅式作成限制新法適⽤

範圍之過渡條款之憲法基礎，否則即難免違反男女平等原則以及

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，應受憲法保障之意旨（憲

法第七條、第⼀百五⼗六條、憲法增修條文第⼗條第六項及本院

釋字第五五四號解釋參照）。

　　最⾼⾏政法院九⼗⼀年三⽉⼆⼗六⽇庭⻑法官聯席會議決

議，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，有違增訂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之

立法⽬的及婚姻與家庭應受憲法制度性保障之意旨，乃以決議縮

減法律所定得為遺產總額之扣除額，增加法律所未規定之租稅義

務，核與憲法第⼗九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尚有未符，應不再援

⽤。

　　另財政部八⼗七年⼀⽉⼆⼗⼆⽇台財稅字第八七⼀九⼆五七

０四號函並非本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法令，故不在本件解釋

範圍內，併予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曾有⽥　廖義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徐璧湖　彭鳳⾄　林⼦儀　許宗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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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620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部
分協同意⾒書及廖⼤法官義男提出之協同意⾒書、聲
請書及其附件)

廖⼤法官義男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部分協同意⾒書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羅○⽉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56條(36.01.0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(94.06.10)

司法院釋字第374號解釋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85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86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86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839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6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2&no=10&ldate=2005061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74


 最⾼

⾏政法院91年3⽉26⽇庭⻑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財政部87年1⽉22
⽇台財稅字第871925704號函 財政部94年6⽉29⽇台財稅字第
09404540280號函

司法院釋字第41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54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77號解釋

⺠ 法 第 1030 條 之 1 （ 74 年 6 ⽉ 3 ⽇ 增 訂 公 布 ）
(74.06.03)

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1條（74年6⽉3⽇修正公布）
(74.06.03)

⺠法親屬編施⾏法第6條之1（85年9⽉25⽇增訂公
布）(85.09.25)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(82.02.03)

⾏政法院組織法第30條(90.05.23)

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2（85年12⽉27⽇增訂公布）
(85.12.27)

最⾼⾏政法院處務規程第28條(90.02.26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⼆０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聲請⼈羅０⽉，其夫王０元於中華⺠國八⼗三年五⽉⼆⼗八⽇

死亡，所遺之股票、⾼球證、⼟地及房屋等，有部分係於七⼗四

年六⽉四⽇以前取得，聲請⼈辦理遺產稅申報時，台北市國稅局

乃依財政部八⼗七年⼀⽉⼆⼗⼆⽇台財稅第八七⼀九⼆五七０四

號函之規定，就其夫於七⼗四年六⽉四⽇以前取得之原有財產不

列入⺠法第⼀千零三⼗條之⼀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計算以

核定死亡配偶之遺產總額。聲請⼈不服，循序提起⾏政救濟，迭

經台北⾼等⾏政法院以九⼗年度訴字第六六六０號、最⾼⾏政法

院九⼗三年度判字第⼆九九號判決，援引同前函意旨之最⾼⾏政

法院九⼗⼀年三⽉份庭⻑法官聯席會議決議駁回其訴確定。聲請

⼈認前開財政部函及最⾼⾏政法院庭⻑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有違憲

疑義，爰聲請解釋。

其他公開之卷
內文書

釋字第620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OCR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1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5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7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85060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5&ldate=1985060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5&ldate=1996092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9&ldate=1993020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90&ldate=2001052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930&ldate=19961227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95&ldate=20010226&lser=0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858



